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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余志穩今日（九月十九日）在日內瓦出席聯合

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審議會時的致辭全文（中文譯本）︰  
 
主席、各位委員︰  
 
  十分感謝你們和沙祖康大使讓我們今天有機會在這裏介紹香港的報告。首

先，我想跟各位介紹我們的代表團。  
 
  我們的代表團由多個決策局的代表組成，相信這些決策局負責的政策事

項，是委員會最為關注的。  
 
  我是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民政事務局的權責範圍包括人權事務。我能夠

率領代表團出席今天的審議會，感到十分榮幸。代表團的成員包括︰  
 
－ 律政司副法律政策專員黃繼兒先生和他的同事簡嘉輝先生；  
－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黎蕙明女士；  
－ 教育統籌局首席教育主任黃邱慧清女士；以及  
－ 我在民政事務局的同事楊蕙心女士和唐文光女士。  
 
主要關注事項  
 
  我知道委員會打算在今次審議會集中跟進本年六月向我們提出的問題，我

希望藉這個機會向各位講解一下幾項委員特別關注的事項，首先是兒童貧窮問

題。  
 
兒童貧窮問題  
 
  我很高興告知委員會，我們已在本年一月宣布成立扶貧委員會，該委員會

的職權範圍包括︰  
 
－ 研究和了解貧困人士的需要；  
－ 就避免和紓緩貧困以及推動自力更生的政策提出建議；  
－ 鼓勵社會參與；界定政府、社會福利界及民間團體的角色；推動公私營機

構合作和運用社會資本，以改善貧窮問題。  



 
  扶貧委員會同意首要關注的對象應包括兒童和青少年，而目前推行的工作

計劃也會以他們為目標。  
 
  主席，我們一直十分重視兒童的福利，尤其是那些有特別需要的兒童。我

們的政策，是關注本地兒童的身心發展，確保他們健康成長，不會因為家庭的

經濟狀況而受影響。為此，政府機關提供不同的服務，包括幼兒服務、全面的

疾病預防和促進健康服務，以及其他支援服務。至於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包括

有健康或行為問題的兒童，則會接受特別治療。此外，正如委員會所知，我們

一直提供九年免費普及教育，並大力資助高等教育。  
 
  雖然香港特區提交的報告已詳細論述有關的服務，但我希望在此介紹我們

最近在幼兒發展這個重要範疇上所推出的新措施，這就是在年初公布的「兒童

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試驗計劃。這項計劃旨在為初生至五歲的幼兒提供以社區

為本的綜合服務，並通過政府部門與有關機構的跨界別和多專業合作，加強母

嬰健康院所是供的服務。有關母嬰健康院的服務，我們已在報告中加以闡釋。

這項安排可確保醫療 生、教育及社會服務得到更佳的整合，藉此及早識別兒

童及其家庭的特別需要。有了上述種種措施，我們就能適時地向兒童及其家庭

提供合適的服務。  
 
兒童事務委員會  
 
  現在，我想談有關就兒童權利設立獨立監察機制的問題。在香港，每當提

到這個機制，我們一般都會聯想到設立一個兒童事務委員會。事實上，委員會

在一九九六年的審議結論中已提及這個問題，而在這次審議會的問題清單Ｂ１

項，委員會也再次論述有關的問題。對於委員會這兩次提問，我們都回覆表示，

我們不認為設立這類機構會較現行的制度優勝。不過，我們已承諾檢討有關的

情況，現在就讓我告知委員會在這方面的最新進展。  
 
  有關的檢討工作仍在進行，相信要在一段時間後才能作出決定。這期間，

我們已決定推行一項中期措施，就設立「兒童權利論壇」，讓有關各方可以通過

正式的平台，定期討論有關兒童權利的問題。論壇成員包括兒童代表、非政府

機構代表以及政府人員。為了作出配合，我們也會在二零零六至零七財政年度

試行推出「兒童權利教育資助計劃」，為有關兒童權利的公眾教育活動提供資

助。這些措施不但可促進政府、兒童及兒童服務機構之間的直接聯繫，同時有

助市民加深認識公約內容以及公約所保障的權利。雖然這些措施未必達到部分

論者的要求，但在決定是否設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之前，有關的措施可以確保我

們在這方面的工作續有進展，而不至於停滯不前。  



 
任擇議定書  
 
  委員會希望我們處理的另外一個問題，相信是《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

和兒童色情製品的任擇議定書》為何還未適用於香港。我想向委員指出，我們

一直認為議定書應該適用於本港；至於為何尚未落實，只屬技術問題。香港基

本上沿用普通法，為了使有關條約在本地法律中生效，我們必須訂定法例或修

訂現行法例，使法例的條文符合條約的規定。事實上，我們的法律已頗符合議

定書的規定，特別是我們在二零零三年制定《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之後，

兩者的條文已更趨一致，但當中還有一些分歧和差異。  
 
  由於兩者差異甚少，使我們不期然考慮採納議定書，然後才修訂法例。不

過，《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二十六條規定，「凡有效之條約對各當事國有拘束

力，必須由各當事國善意履行」，而該公約第二十七條也規定，「當事國不得援

引其國內法規為理由而不履行條約」。因此，普通法地區一般會力求在訂定必需

的法例後，才同意接受條約約束。我們已完成有關的研究工作，並 手展開草

擬法例的程序。  
 
  在香港，販賣兒童和兒童賣淫活動是非法的。據我們所知，這些情況在本

港並不存在。我們已訂立法例，禁止兒童色情製品和兒童性旅遊活動。現時，

我們已推行各項措施，確保兒童獲得充分保護。正如我之前所說，本地法律和

議定書規定的差異只在於技術方面。我想向委員會重申，我們正繼續努力，務

求使議定書最終適用於香港。  
 
總結  
 
  主席先生，我最後要重申，我們會堅決履行公約的責任。我和代表團成員

已準備好回答委員會的問題。  
 
  謝謝。  
 
完  
 
 
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